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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稳定社会的

基石。但现阶段财富的迅速集中和贫富差距的不断

扩大不利于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和中

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订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均提出，发挥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

作用，改变财富和收入分配格局，推动慈善事业对社

会财富在时间上、空间内和阶层间的公平分配。由

于慈善捐赠是没有获得商品和服务对价的单向支

付[1]，弥补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力不足，因此在

所得税法上给予捐赠者税收减免待遇是发展慈善事

业的重要物质激励。而税收减免离不开对慈善财产

的估值和证明规则。

在以货币交易为基础的社会，对于货币的慈善

捐赠无须进行价值认定，因为货币金额就等于慈善

捐赠额。但如果捐赠的是非货币财产就需要对其估

值(valuation)和证明(substantiation)。我国以非货币财

产捐赠设立基金会早已存在，如 2005年牛根生捐赠

其持有的全部蒙牛股权创立“老牛基金会”，2009年
曹德旺、陈发树相继捐赠大额股权分别设立“何仁慈

善基金会”“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但我国非货币财

产慈善捐赠却一直不彰，表面上看是捐赠人没有获

得合理的税收优待，但内因却在于现行货币税制不

能直接兼容非货币财产的捐赠。此制度的缺漏，造

成慈善事业税收优惠制度难以鼓励更多高收入人群

和企业通过捐赠非货币财产回报社会。对此，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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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7日，何毅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作《草案》说明时强调，“慈善捐赠规模偏

低，与我国社会财富的积累程度不匹配”是慈善领域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为激励慈善捐赠，《草案》

明确国家建立健全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制度。但就

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而言，我国税收优惠制度的规

定仍较为原则，相关理论对慈善捐赠非货币财产的

估值和证明规则也缺乏系统性论证，因此有必要在

此方面进行补足。

二、我国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制度

的困境及反思

现代市场经济下，非货币财产是个人和企业财

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对高收入群体和企业而言，

其财富更多是由非货币资产构成，如有价证券、知识

产权、实物资产、不动产等。但由于目前缺乏专门的

估值和证明规则，导致非货币财产的慈善捐赠额难

以准确计量[2]，非货币财产捐赠扣除及高收入群体和

企业回报社会的道路并不畅通。梳理和归纳我国有

关非货币慈善捐赠估值和证明规范，发现存在如下

问题。

第一，涉及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估值和证明

的规则都是由效力层次较低的部门规范性文件①规

定，高位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

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未

对之予以规定，这容易与税收法定原则发生冲突。

第二，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估值规则由单一

的公允价值标准转向公允价值和原值或历史成本的

多元标准，但却与所得税法的课税逻辑不一致。160
号通知第九条“以非货币财产的公允价值计算捐赠

额”，是最早关于确认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的规

定。次年，124号通知第八条做了与160号通知第九

条相同的规定。但这两个通知分别被27号公告、20
号公告明文废止。27号公告和 20号公告的第十三

条都规定“除另有规定外”，“非货币资产捐赠，以公

允价值确认捐赠额”。而该除外规定指的是45号通

知和99号公告关于计算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的内

容。45号通知第二条规定企业以股权慈善捐赠，以

股权的历史成本确定捐赠额；99号公告第二条规定

个人捐赠股权、房产的，以持有股权、房产的财产原

值确定捐赠额。前述非货币财产估值规则的变化，

与我国所得税立法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法》的课税逻

辑不协调。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不同性质的所得

课税遵循的原理是，劳动所得课税重于经营所得，经

营所得课税又重于投资所得与资本所得，目的是吸

引投资、发展经济。为提高非货币慈善资源的配置

效率，非货币慈善捐赠额估值规则应与该原理一

致。而 160号通知、124号通知、45号通知和 99号公

告都没有细化不同性质的非货币慈善财产来适用不

同的估值规则。此外，企业和个人捐赠房产与慈善

事业的估值规则也不统一。分析 45号通知和 99号
通知的第二条、27号公告和20号公告的第十三条发

现，企业捐赠房产是以公允价值确定慈善捐赠额，而

个人却是以原值确定慈善捐赠额。同是房产，企业

和个人慈善捐赠的税收待遇也不一样，若没有对二

者进行区别对待的正当理由，房产捐赠估值规则的

不一致可能存在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失衡，也有通

过转换房产所有权人来避税的风险。

第三，没有根据慈善组织本身的性质、公益事业

的重要程度、非货币财产的使用功能是否与受赠组

织的免税目的相关等因素来制定不同的估值规则，

也没有对一些特殊类型的资产，如折旧的经营性资

产的捐赠额认定做出特别的说明。《慈善法》第三条

将慈善活动分为六大类，每类还可以再细化。要发

挥非货币慈善财产的应有效能，应将非货币慈善财

产的性质和功能与受赠慈善组织所具体从事的慈善

事业相匹配，做到供需平衡，才能发挥非货币慈善资

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第四，企业慈善捐赠的税会规则不一致。由于

企业慈善捐赠与其日常经营活动无关，会计账务处

理会将其计入营业外的支出[3]，即不作为销售处理。

而企业所得税处理则要复杂得多。除财政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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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企业捐赠非货币财产于慈善

事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依照视同销售货物来处

理②。企业的慈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

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准许扣除③。我国《企

业所得税法》对视同销售的规定不同于会计准则，这

对于保障企业所得税收入确有必要。但税会的巨大

差异带来了税法遵从度的问题，如对捐赠的非货币

财产，企业如何估值并在税前扣除的问题上存在很

大争议。

除了货币财产捐赠的估值规则存在问题外，捐

赠人在申请慈善捐赠额所得税税前扣除时的证明规

则也存在缺漏。7号通知④第一条规定，依法在民政

部门登记，并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可以到同级财政部门申领公益事业

捐赠票据。这为捐赠人从受赠组织处获得所得税税

前扣除的捐赠票据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然而，160号通知第八条、124号通知第七条、45
号通知第二条、99号公告第十一条、27号公告第十一

条、20号公告第十二条都规定捐赠人申请非货币慈

善捐赠额所得税税前扣除主要依据的是受赠组织开

具并盖章的捐赠票据或《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

联。27号公告和20号公告的第十三条均规定，受赠

组织开具捐赠票据的前提是捐赠人提供非货币财产

公允价值的证明，99号公告第十条要求捐赠人在纳

税时，申报扣除捐赠金额需要出示股票、房产的原值

证明。虽然这对于合理确定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

有所助益，但它们都没有依据非货币慈善财产性质

的不同、捐赠额的大小等级和受赠慈善组织的类型

差异等因素来设计不同证明规范，这不仅不利于相

关规定的落实，而且可能会引发慈善捐赠证明规则

的滥用。

概而言之，我国没有对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

得税扣除估值和证明的专门规范，现有机制存在激

励不足、缺乏系统性的税收优惠支持和难以有效监

管非货币财产捐赠的问题。

从税制角度而言，我国所得税法对慈善捐赠的

非货币财产进行税前扣除时，存在估值和证明问题

的制度成因是其与现行货币税制不能直接兼容。货

币是唯一可捉摸的价值形式[4]，货币税将千差万别的

征税对象变成了由货币衡量的只在量上有差别的计

税依据[5]。而税法上纳税义务的量化是很关键的问

题，只有以货币的形式对纳税义务量化，才能接入货

币税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 [6]。

由于非货币财产捐赠在所得税税前扣除是减少纳税

人的纳税义务，基于计税依据的要求，需要以货币为

计量单位，对其进行量化处理，使其可从纳税人以货

币计量的税基中扣除，而量化的实现既需要对非货

币财产进行估值，也需要证明非货币财产的价值额

真实。

本质上，现行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税前

扣除估值和证明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处理好税收公平

和税收效率的矛盾。货币是一种法定的符号，当非

货币财产的价值用货币进行衡量时，就存在财产的

名义价格和实际价值相偏离的可能。若名义价格与

实际价值偏离均衡水平，就有可能降低捐赠效率，慈

善资源配置效率也不高，不利于税收公平的实现。

而估值和证明规则的设计则关涉到激励捐赠的实现

和税收公平价值的彰显与平衡。

三、美国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的规

则及其启示

美国通过在其所得税法中建立体系健全的非货

币慈善财产的价值确定规则[7]，实现了对捐赠人激励

与约束的双向调整。概而言之，美国非货币财产慈

善捐赠需要评估捐赠财产的价值，并在申报所得税

时，提供相应的材料证明慈善捐赠数额的真实，才能

获得税前扣除。借鉴美国相关制度及实践经验，对

于完善我国非货币慈善财产捐赠的扣除制度具有重

要意义。

(一)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估值规则及其启示

根据美国财政部国税局的公司税收 542公告 [8]

(以下简称542公告)第十二部分规定，个人和公司非

货币慈善捐赠的估值规则基本一致，即除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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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时，扣除限额不得

超过纳税年度公司应纳税所得额的 10％外，其他估

值规则是基本相同的。

美国以捐赠时非货币财产的公平市价是否高于

成本价格为标准，将非货币财产分为价值贬值财产

和价值增值财产。而以捐赠人持有非货币财产的目

的或者动机是投资、个人使用还是经营为圭臬，又将

非货币财产分为资本资产和经营财产[9]。换言之，价

值贬值财产或价值增值财产既可能是资本资产也可

能是经营资产，而财产是否增值以捐赠时的公平市

价来判定。将增值的经营财产称为普通收入财产

(ordinary income property)；将连续持有或所有时间超

过1年的增值资本财产称为长期资本收益财产(capi⁃
tal gain property)，这与我国以持续持有或所有时间是

否超过1年作为界分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做法是

一致的⑤。

美国通常以非货币财产的公平市价作为确认其

价值额的起点⑥。美国财政部国税局的慈善捐赠526
公告[10](以下简称 526公告)第七部分规定，公平市场

价格低于基数价格的价值贬值财产的捐赠额就是公

平市价。捐赠人不能向国税局申请在捐赠财产基数

价格之上确定捐赠额，目的在于防杜虚报捐赠额骗

取税收减免的情形发生，从而维护受赠机构和国家

的利益 [11]。而价值增值财产的捐赠，公平市场价值

一般高于财产的基数价格。捐赠的价值增值财产不

同于价值贬值财产，其需要以公平市场价值为起点，

区分非货币财产是普通收入财产还是长期资本收益

财产，从而来确定慈善捐赠额的大小。

1.普通收入财产以成本价作为慈善捐赠额。根

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以下

简称 IRC)规定，向慈善组织捐赠普通收入财产，需要

从该财产的公平市价中减去该财产的增值额⑦，如捐

赠者必须以成本为基数对被归类为存货的物品进行

估价⑧。此外，普通收入财产还包括增值的短期资本

收益资产(short-term capital assets)，如持有时间低于

1年的增值股票、债券等，尽管这类财产的增值是资

本利得，但美国将此资本利得并入普通收入中课征

所得税而不是资本利得税[12]。

2.长期资本收益财产通常以公平市价作为慈善

捐赠额。长期资本收益财产的捐赠额通常是出售这

些财产的公平市价。但存在一些其他情形，捐赠人

必须从公平市场价值中减去捐赠财产的增值额⑨，

即将公平市场价值降到捐赠财产的成本价、原值或

者调整后的基数价格。例外情形包括以下几方面。

(1)捐赠给非经营性的私人基金会(private nonoperating
foundations)的长期资本收益财产(合格增值股票除

外，其以公平市价作为捐赠额)是按照捐赠财产的成

本价、原值或调整后的基数价格来计算捐赠额⑩。但

向符合 50％限额的基金会(如免税慈善信托)捐赠不

受此限制，即以公平市价作为捐赠额。(2)向50％限

额慈善组织做出长期资本收益财产捐赠，捐赠人可

以选择在纳税年度调整后总收入的50％作为捐赠额

的扣除限额，也可以选择调整后总收入的 30％作为

捐赠额的扣除限额。如果捐赠人选择了50％的扣除

限额，那么长期资本收益财产的捐赠额需要减去长

期资本收益，以该财产的成本价格作为捐赠额。反

之，若捐赠人选择了调整后总收入的 30％作为捐赠

当年的扣除限额，捐赠额是长期资本收益财产的公

平市价。(3)526公告第七部分规定，向慈善组织捐赠

知识产权的，捐赠额是除去增值额后的该财产原值、

成本价或调整后的基数价格。(4)受赠组织(包括公

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对捐赠的动产的使用必

须与其免税目的或者慈善功能有关。如果对捐赠

财产的使用与慈善目的不相关，捐赠者必须从资产

的公平市场价值中减去全部增值额。

3.经营中的折旧长期资本收益财产慈善捐赠额

的确定。根据526公告第七部分规定，长期资本收益

财产包括在经营中使用超过1年的折旧财产，需要将

其视为既有普通收入成分又有长期资本收益成分的

财产。简言之，在长期资本收益财产中可能存在普

通收入。根据经营中的折旧长期资本收益资产捐

赠时的公平市价是否高于捐赠人的成本价格以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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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不动产，会有不同的捐赠额确定规则。若经营

中的长期资本收益资产折旧后的公平市价高于捐赠

人的购买价格，作为普通收入处理的金额是该财产

购买价格和其折旧后价值之间的差额。这些财产

的捐赠额等于财产的公平市价减去普通收入额。若

作为经营中的长期资本收益资产的不动产公平市价

低于捐赠人的购买价格，则作为普通收入处理的金

额为加速折旧的总额超过采取直线折旧法计算的折

旧总额的部分。该条主要适用于公司采取加速折

旧方法对其房产进行折旧的情况。上述两种确认经

营中的长期资本收益财产的捐赠额的方法，目的是

防止捐赠人从同一财产的同一价值中两次获得税收

补贴[13]。

资本利得财产和普通收入财产在进行慈善捐赠

时采取不同估值规则的重要原因是资本利得有很多

不同于经营所得的征税规定。除考虑非货币财产性

质，还将受赠慈善组织类型、扣除限额选择等因素纳

入一体分析，来确定慈善捐赠扣除限额。这提升了

非货币慈善财产的配置效率和税收公平的实现，推

动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我国非货币财

产估值规则的优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的证明规则及其启示

估值规则的主要功能在于根据非货币财产的不

同类型来认定慈善捐赠额。而捐赠者要从其总所得

中扣除慈善捐赠额，还需要提交材料加以证明。为

防杜虚假捐赠或虚报捐赠财产价值来获得更大的所

得税税前扣除数额，只有依法得到证明的慈善捐赠

额，个人和企业才能获得所得税税前扣除。

1.个人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证明规则。526
公告第十部分规定，美国申请所得税前扣除的非货

币财产慈善捐赠额的大小，决定着证明材料的多寡，

共分为四个等级：少于 250美元，250到 500美元之

间，500以上到5000美元，超过5000美元。对于超过

500美元的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在捐赠所在纳

税年度没有扣完的，结转扣除时证明规则与捐赠

年度是一样的。具体证明规则包括：(1)捐赠者需

要收到受赠者作为收据(receipt)的信函或者其他书

面通信，才能申请对价值低于250美元的非货币财产

慈善捐赠额的扣除，若无法获取的，则需要提供要

求更严格的可靠书面记录；(2)申请价值为 250美元

以上但未超过500美元的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所

得税税前扣除，捐赠者必须从合格受赠组织那里获

得有效的同期书面确认书 (contemporaneous written
acknowledgment)；(3)捐赠者申请超过 500美元但未

超过 5000美元的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的扣除，必

须持有同期书面确认书和填报 8283表格(关于详细

统计非货币慈善捐赠财产信息的纳税申报文件)[14]，
以便正确认定及扣除捐赠人的非货币财产的慈善捐

赠额；(4)捐赠人申请超过5000美元的非货币财产慈

善捐赠额所得税税前扣除，必须要有同期书面确认

书和从有资质的评估师处获得捐赠财产的合格书面

评估书(qualified appraisal)，并填写 8283表格。若捐

赠的是合格的交通运输工具、特定存货、公开交易的

证券或者特定知识产权，获得了受赠组织的同期书

面确认书的，则无须进行合格性评估，因为它们的公

平市价易于确定。

2.公司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证明规则。根据

526公告第十部分和542公告第十二部分规定，美国

对于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公司可申请所得税税

前扣除。需要的证明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封闭公

司或私人服务公司，申请超过500美元非货币财产慈

善捐赠额扣除的，就必须填写 8283表格。另一类是

除封闭公司或私人服务公司外的其他公司，申请500
美元以上的非货币财产捐赠额扣除的，须在纳税申

报表上附上一份说明非货币财产价值额和计算其公

平市价所使用方法的明细表，并保存下列记录：取得

捐赠财产的方式与大致日期，在捐赠前12个月内持

有捐赠财产的成本。此类公司申请非货币财产捐赠

额扣除超过5000美元的，才需要填写8283表格并将

其附在公司的纳税申报表上。申请超过5000美元的

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扣除时，公司还必须提交非

货币财产的合格评估书。但公开交易的证券、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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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捐赠，则无须提供评估书。评估书应当和公司的

其他记录一起保存并在申请超过500000美元的非货

币财产捐赠额扣除(艺术品捐赠额超过20000美元就

要提交评估书)时，附在公司的纳税申报表之上。

申请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

的大小以及获得公平市价可能性高低，决定着申报

材料的类型和多寡。一般而言，金额越小和获得公

平市价的可靠性越大，需要的材料越少，对材料内容

的要求也越低，反之亦然，以实现税收效率与税收公

平价值的平衡。这表明了对慈善捐赠额确认及扣除

的慎重，对于完善我国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证明

体系大有裨益。

四、我国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制度

的完善

系统完善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所得税扣除制

度是优化第三次分配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慈善捐

赠扣除满足了纳税人将资金用于特定目的的愿望，

获得了个人利益，对此费用在所得税税前扣除似乎

是不公平的[15]，然而，为促使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

得税扣除的规模化和制度化，税法调整的惯常思路

是诱导性规范的安排与适用。税收减免是政府以税

收利益的让与为诱因来改变纳税人的行为选择，而

合理限度内的税收优惠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均衡分

配税收负担。非货币财产估值和证明规则的不同会

对第三次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而能够引导更加公平

与效率分配的规则则会得到政府和分配受益者的更

多青睐[16]。

(一)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制度应实

现价值衡平

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价

值 [17]。一方面，以税收效率为指引激励捐赠人捐赠

非货币财产于慈善领域，才能增加慈善财产的总量，

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等更高层次的公平。同时，

通过设计多元的估值和证明标准，引导更多的非货

币慈善财产流向不同的慈善领域，也提高了慈善资

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如果把税收效率绝对化，

不考虑税收公平，就可能引发非货币慈善捐赠估值

和证明的滥用，造成国家税源的非正常损失，甚至从

根本上损害税收效率的实现。估值和证明制度的设

计必须平衡捐赠人、纳税人与公共消费者的利益。

此外，慈善事业属于社会事业领域，社会领域的适用

规则是互惠，这不同于经济领域适用的等价交换规

则[18]，这是社会原则对税收效率原则的适当限制，以

更好地实现税收公平。在完善非货币慈善财产估

值和证明制度时，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价值之间的

逻辑思路应是尽量扩大二者之间的适应性，缩小它

们之间的矛盾。对非货币慈善财产进行多元估值

和证明，能够将慈善资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推动税收公平目标的实现。

具体而言，通过所得税法实现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

的预期目标，引导和控制慈善捐赠行为，必须有一

套能够保障越来越复杂的慈善捐赠所需要的法律

制度。该制度有效与否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正向

激励，即通过科学和有效的所得税减免来引导个人

和企业积极进行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提高资源的

慈善效用；二是逆向约束，通过公平的非货币慈善

财产估值和证明规则设计，来防止这些规则被滥

用。总之，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制度应

实现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的平衡，对其中任一价值

的过度强调，都难以吸引更多的慈善资源流向慈善

事业，以促进共同富裕。

(二)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制度应遵

循税收法定原则

由于涉及财富的分配，对非货币慈善财产的估

值和证明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对估值和证明进行有

效约束的法律结构存在，才能持续吸引非货币财产

汇聚并渗漏到受赠慈善组织和受助者。我国《慈善

法》第八十条规定了慈善捐赠人享受税收优惠的权

利。为落实该规则，《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

法》相继修改，明确了捐赠人的慈善捐赠额可在所得

税税前扣除的比例。而是否应当将非货币财产捐赠

的估值和证明规则写入两部所得税法之中，需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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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来
确定。依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和第九条之规定，

“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

本制度”的事项，只能以法律规定，当这些事项尚未

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制

定行政法规。慈善捐赠额在所得税税前扣除涉及所

得税基本制度的事项，已规定在两部所得税法之中，

因此，该事项没有授权立法的空间。

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是关于“该不该扣的问

题”，应当由法律来规定。而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估

值和证明是“怎么扣、如何扣的问题”，是具体的操作

规则。尽管不同的估值和证明规则会影响捐赠人的

权利和义务，但只要其影响尚未达到减损捐赠人基

本权利或增加其基本义务的程度，就不宜把非货币

财产捐赠的估值和证明规则规定在两部所得税法之

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

四条和二十五条规定，行政法规也是个人或企业享

受所得税优惠的法定依据。因此，应在《个人所得税

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该制度予以规

定。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

应当依法估值和证明才能获得所得税税前扣除；第

二，慈善捐赠额的确定应以非货币财产类型和受赠

组织性质及其免税目的为基准；第三，应划分非货币

财产价值额为小、中、大三个等级并设计与之匹配的

证明规则，对于价值较大的非货币财产捐赠额应引

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但通过市场能够获得公平

价格的除外。部门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在细化法

律、行政法规关于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估值和证

明规则时，既不能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也不能与

其立法精神相悖。

(三)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规则的优化

通过前述分析，不难发现立法者对非货币财产

慈善捐赠的财产类型、受赠对象、估值证明规则等施

加限制的缘由。一方面，通过估值和证明制度的设

计使得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助力于慈善目的的实

现，防止逃避税的发生；另一方面，慈善捐赠作为税

收优惠，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通过合理优

化估值和证明规则，将诱导性税法规范减让的税收

利益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供给公共服务的财政资金

才不会因税收收入的减少而受损。

1.根据慈善捐赠的非货币财产性质来确定捐赠

数额。要吸引不同的非货币财产到慈善事业并使得

绝大多数应受助者和慈善组织获得其需要的非货币

慈善财产，需要在税收公平的基础上制定出不同的

非货币财产估值规则。所得税法税收优惠措施的实

行和其他课税要素的调整会影响非货币财产流向的

领域、部门和地区以及吸引捐赠的非货币财产水平

和规模 [19]，因此，在确定非货币财产的慈善捐赠额

时，应以税收公平为前提，根据不同财产类型适用不

同的计算规则，以激励更多、更优的非货币财产配置

于慈善事业。

以价格形式传递信息是市场的功能之一。市场

价格是公允价值的最好反映，因为公开市场上的价

格通常易于得到，也是可接受和公允的[20]，如果某些

用来慈善捐赠的非货币财产因缺乏活跃的交易市

场，没有市场价格，那么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

换时，双方达成的交换金额，亦可被称为公允价值。

美国大量的金融资产捐赠者为获得更大的税前扣

除，往往主张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非货币财产的慈

善捐赠额。原值、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市场价格标

准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将非货币财产的增值额纳入

捐赠额中。通常，以市场价格确定增值财产的捐赠

额，会比以原值确定捐赠额对捐赠人更有利；以原值

确定价值贬值财产的捐赠额，捐赠人能获得更大的

税前扣除。美国和我国关于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

的认定都是以非货币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为上限，

根据财产性质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减除增值额。价值

贬值的非货币财产因为不存在增值额，以捐赠时的

公平市价来计算慈善捐赠额，这和前文提及的27号
公告、20号公告等文件的要求相一致。

而对于价值增值的财产是否将其增值额算入慈

善捐赠额中，可在比对美国的做法后确定。IRC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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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本利得和普通所得，并适用不同的税率。个

人的长期资本收益的税率通常为0％、15％、20％，特

殊情形税率为28％[21]；而对劳动所得，美国个人所得

税法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分别为 15％、28％、

31％、36％、39.6％。我国虽然没有资本利得税，但

对于个人财产转让所得统一征收 20％的所得税，对

劳动所得的最高累进税率为 45％。美国公司所得

税法将公司的长期资本利得纳入普通所得适用

21％的比例税率，我国则是统一适用 25％的企业

所得税率。

美国和我国所得税法，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法，都

秉承了对劳动所得课重税、资本利得课轻税的逻

辑。该逻辑在美国非货币财产捐赠方面的映射就是

资本利得的税收优惠程度高于劳动所得，甚至捐赠

方对捐赠资产价值的增值不缴纳资本利得税[22]。然

而，我国以公平市价确定几乎所有非货币财产捐赠

额的做法，并没有贯彻该逻辑，实质上是变相地对

资本收益财产课重税。为保持所得税法立法理念

内部的统一性，同时考虑慈善捐赠的“自愿”属性，

我国非货币财产估值和证明规则应聚焦于吸引更

多的慈善捐赠，特别是富裕群体的资本收益财产捐

赠。具体而言，将增值的非货币财产划分为经营收

益财产和长期资本收益资产，并规定以原值或者成

本价作为增值经营收益财产的慈善捐赠额，以公平

市价作为长期资本收益资产的捐赠额。该规则不

仅能解决经营中折旧的长期资本收益财产捐赠额

的确定问题，即只将长期资本收益算到捐赠额之

中，将非长期资本收益从公平市价中扣除，还有如

下优点。

第一，通常情形下，受赠的慈善组织、慈善信托，

从事经营活动受到税法限制 [23]，接受非货币财产捐

赠后，财产用于经营活动的少，受赠组织更多是持有

这些非货币财产获取孳息或将其依法转让来获取资

本利得。因此，不用受赠者劳动投入或经营就能增

值的资本收益财产往往更受受赠组织的青睐。第

二，考虑资本收益财产贬值的风险，短期资本收益财

产贬值风险大，而经过市场检验，连续1年以上持有

或所有的资本资产，更能彰显资本的投资性、抑制资

本的投机性[24]，不仅贬值风险较低，而且其价值的确

定更为科学，经济利益也更为稳定。

因此，应坚持共性和差异并存原则，加强非货币

财产价值认定的类型优化，即应将公平市价作为长

期资本收益资产的捐赠额，鼓励捐赠人慈善捐赠，避

免对捐赠人产生抑制作用，实现捐赠、受赠双方的共

赢。对于需要劳动投入才能增值的经营性财产和贬

值风险高的短期资本收益财产，应以原值作为捐赠

额 [25]，以实现非货币财产捐赠中税收公平和税收效

率的平衡。

2.增值额的扣减应根据受赠组织类型与捐赠财

产使用是否符合慈善目的来决定。我国所得税法

应适当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即考虑受赠组织的类

型及其所在的慈善领域，来决定是否将长期资本收

益财产的增值额计入慈善捐赠额中。由于不同的

慈善组织受到的监管程度存在差异，以及慈善组织

从事的公益事业的领域、重要程度等不同，对于一

些受到严格监管和从事重要慈善事业的慈善组织，

不妨以公平市场价值作为长期资本收益财产的捐

赠额，而对于监管宽松和从事非重点慈善事业的慈

善组织可以考虑以财产原值作为长期资本收益财

产的捐赠额。这样既能与慈善组织受到的监管程

度相匹配，又能通过税收杠杆引导更多的财产流向

重点、急需的慈善畛域，从而提高慈善资源的配置

效率。

依据美国所得税法的规定，长期资本收益财产

本身的性质及使用是否与受赠组织的免税目的相

关，也决定着增值额是否被计入捐赠额中。为避免

慈善组织收到一些与自己慈善目的无关的非货币财

产，以及防止慈善财产的使用与慈善目的无关的情

形发生，我国所得税法应适当参考美国做法，将与受

赠组织慈善目的无关的长期资本利得财产的增值额

从公平市价中减去，同时规定，受赠组织对慈善财产

的使用与慈善目的无关的，也要将长期资本收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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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增值额从捐赠额中扣除，以期通过税收利益诱

导机制吸引更多的长期资本收益财产配置于相关的

慈善领域。

3.应急慈善捐赠的估值和证明规则设计应偏重

税收效率原则。为了在短时间内通过慈善捐赠筹集

更多的应急物资，此时估值和证明规则的制定应偏

重税收效率原则。应急慈善捐赠所得税扣除，与通

常的非货币慈善捐赠无本质上的差异。政府仍是出

于激励与宣示慈善捐赠的考量。不同的是，应急慈

善捐赠对非货币财产的需求更为强烈和急切。因

此，可加大对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激励与宣示的

力度。这也为慈善捐赠的非货币财产适用不同的估

值和证明规则奠定了基础。虽然9号公告提高了应

急慈善捐赠的扣除限额和扩大了应急慈善捐赠的受

赠对象，即企业和个人向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承担疫情防治任

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物品的，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

除。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

接收函办理税前扣除事宜。但是，在所得税法规范

中并没有对应急捐赠的非货币财产的估值规则予以

明确，为了突出应急慈善捐赠的效率价值，应当以公

允价值作为非货币慈善财产的捐赠额来进行所得税

扣除。

4.应取消企业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估值规则的

税会差异。确定企业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税

前扣除限额时，可通过调整税会规则之间的差异来

实现激励非货币慈善财产捐赠与国家税收收入之间

的平衡。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不仅没有根据公益事

业、慈善财产、受赠组织类型来适用不同的税前扣除

规则，而且还存在较大的税会差异。企业非货币财

产慈善捐赠的税会差异主要有二：第一，会计上将非

货币财产慈善捐赠计入“营业外支出”，但在确定企

业应税所得时却将其作为视同销售处理；第二，会计

上对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计入“营业外支出”不存在

扣除限额问题，但在确定企业应税所得时，规定了捐

赠支出的扣除限额。由于第一个差异，经过相应的

纳税调整后，“营业外支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随之也存在差异，从而存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是以计税依据还是账面价值为基础的问题。应取消

企业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视同销售的规定，

申言之，企业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上不视同

销售，作为营业外支出的慈善捐赠财产的账面价值

和计税基础不存在差异[26]。这不仅不会使非货币财

产慈善捐赠引起的企业所得税减少，而且可以对非

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税会差异进行极大的限缩，提

高了纳税遵从度，并吸引更多企业向慈善事业捐赠

非货币财产。

5.根据非货币财产价值来制定宽严有差的证明

规则。目前捐赠人申请非货币财产捐赠额所得税税

前扣除，无论数额多少，证明材料主要是受赠慈善组

织开具并盖章的捐赠票据或《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收据联，并没有考虑非货币财产的价值大小以及是

否有可比市场价格等因素来分类、分级细化证明规

则，这难以优化慈善资源配置与实现税收公平。为

填补及完善我国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额税前扣除证

明规则的缺漏，应结合我国税制实践中已有的做法，

在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引领下，参考美国非货币财

产慈善捐赠所进行证明的一般原理，即慈善捐赠额

与证明规则相匹配，非货币财产的价值越高，提交的

证明材料就越多，证明规则就愈加严格。根据税收

法定原则要求，我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联合

制定规章来规定三种等级的慈善捐赠额的证明规

则。第一，小额捐赠。对于价值不超过500美元非货

币财产，美国财政部国税局要求捐赠者提供受赠者

提供的同期书面确认书或者捐赠票据才能获得所得

税税前扣除。由于我国是纯粹的捐赠，捐赠者不能

从受赠者处获得任何直接的对价利益，同期书面确

认书的内容若是能够从捐赠票据上体现出来的，则

可以直接用捐赠票据来代替。因此，对于小额捐赠，

我国可直接要求捐赠者提供捐赠票据即可。第二，

中额捐赠。对于价值在500美元到5000美元非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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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美国财政部国税局要求捐赠者提供主要说明

捐赠的非货币财产公平市价及其计算方法的8283表
格，我国现有公告中要求捐赠者提供的财产原值或

公平市价的证明文件可承担此功能，因此不用另行

规定新的证明规则。第三，大额捐赠。对于价值超

过5000美元非货币财产，特别是一些不经常交易、没

有可比市场的非货币财产，难以通过同类或相似资

产的市场价值确定捐赠财产的公允价值时，如孤本

的名人字画、珍本的艺术品、不在公开市场流通的有

限公司股票，美国要求捐赠者提供第三方评估机构

出具合格书面评估书；我国实践中虽然也有以此种

做法来确定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的公正、客观的价

值[27]，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现实中并不发达的第三

方评估体系。同时，对于能够通过市场获得公平市

价的大额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可以不用第三方机构

提供的合格书面评估书，以保证在估值正确、公平的

前提下，提高申报效率，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以激励

捐赠人慈善捐赠。对于评估成本的负担问题，目前

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的做法是，根据捐赠人的意愿

可在工作成本中列支、在其所捐赠的财产中冲减或

由其另行支付。

税务机关在审查捐赠人对非货币财产的估值是

否正确时，应根据财产本身的性质采取不同的评估

方法以获得其真实价值。一些难以通过市场获得公

平市价的大额非货币财产，我国税务机关可以参考

美国国税局借助专家小组(expert panels)和承包给第

三方的方法[28]，以获得公允价值。此外，为保证所得

税税前扣除的慈善捐赠额的真实性，税务机关在审

查时若发现捐赠人对非货币财产虚假估值的 [29]，应

加大惩戒力度[30]。此时，可参照526公告第七部分规

定，处以捐赠人因虚假估值而少缴纳所得税的一定

比例罚款。

五、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慈善捐赠是

以捐赠人自愿为基础，对社会财富进行第三次分

配。为吸引更多的社会财富流向慈善领域，惠及民

众，需要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相适应的非货币财产

慈善捐赠额的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估值和证明制度，

但目前我国的非货币财产的评估和证明制度存在缺

失。为弥补和完善我国非货币财产慈善捐赠所得税

税前扣除估值和证明制度的不足，发挥其应有的促

进非货币财产慈善事业发展的功能，我们应对国内

现有规定进行梳理、检视及总结，发现制度成因在于

现有的货币税体系不能直接兼容非货币财产的税前

扣除，主要矛盾是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价值的冲

突。同时，分析和借鉴美国的税制实践，在平衡税收

公平与税收效率价值的基础上，制定并完善适合我

国本土税制实践的慈善捐赠财产所得税扣除的评估

体系和证明制度。

注释：

①涉及估值和证明规则的规范性文件有 6个：《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8]160号)，以下简称160号通知；《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4号)，以下简称 124号通知；《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益股权捐赠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6]45号)，以下简称45号通知；《财政部、税务

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9号)，以下简称99号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以下简称

27号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20号)，以下简称20号公告。

②参见《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年修订)第二十

五条。

③参见《企业所得税法》(2018年修正)第九条。

④参见《财政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公益性社会组织

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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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

六条。

⑥See Treasury Regulation §1.170A-l(c)(1).
⑦See IRC §170(e)(1)(A).
⑧See Treasury Regulation §1.170A-4A(c)(2).
⑨See IRC §170(e)(1)(B)(ii).
⑩See IRC §170(e)(5).
See IRC §170(e)(1)(B)(ii).
这是指个人的长期有形动产，即其持有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财产。有形动产是除去土地和建筑物以外的所有实

物财产。

See IRC §170(e)(1)(B)(i)(I).
See IRC §1231.
See IRC §1245.
See IRC §1250.
See IRC §170(a)(1).
同期书面确认书的构成要件：1.书面作出；2.对捐赠财

产的描述，受赠组织是否向捐赠人提供了商品或服务，对所提

供商品或服务价值的描述和估价；3.在纳税年度申报纳税截

止日期之前拿到书面确认书，若捐赠书没有显示捐赠日期，还

需要受赠者提供的能够证明捐赠日期的收据。

See IRC §1.
See IRC §11.
参见《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公告2020年第9号)。
参见《上海市募捐条例》第二十一条、《广州市募捐条

例》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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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of Income Tax Deduction for
Non-monetary Charitable Donation

Chen Peng

Abstract：The path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of non-monetary property in China is not smooth, and the root cause
of its tax system is the lack of a set of systematic rules for the valuation and substantiation of non-monetary property.
Non-monetary property valuation and substantiation rules that balance tax fairness and tax efficiency can effectively
attract social wealth to flow to charity and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charit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while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ation can systematically reshape the income tax deduction system for non-monetary charitable property.
The fair market value and the original value should be used as the charitable donations amount of non-monetary
depreciation property and non-monetary ordinary property respectively. For long- term capital gain assets, factors
such as the type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donated, the nature of non-monetary proper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charita⁃
ble undertaking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to decide whether to include long-term capital gains in the
amount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order to motivate don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 of tax
laws and accounting rules on charitable donations of corporate non-monetary property should be eliminated and the
status of tax efficiency in emergency charitable donations should be emphasized. According to the high, medium and
low amounts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of non-monetary assets, the substantiation rules are optimized.

Key words：common prosperity; non-monetary property; charitable donation; valuation and substantiation; in⁃
come tax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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